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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后协〔2026〕1 号

关于推荐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伙食管理专业
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

候选人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（高校、学校）后勤协会（研究

会）：

根据《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章程》《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伙

食管理专业委员会组织规则》，经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批准，

伙食管理专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：伙专会）将于 2026 年 3

月底完成换届工作。为了换届大会顺利召开，请各地支持并

做好伙专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候选人的推荐工

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委员人选的推荐

1.推荐的委员人选应拥护并遵守协会章程和本专业委

员会组织规则。

2.委员人选（除个人委员外）所代表的单位是协会的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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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单位，并能认真履行委员义务，按照协会章程和本专业委

员会组织规则，积极参加本专业委员会各项活动。 

3.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履职，截止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，

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。 

4.委员人选的推荐要求 

——社会团体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依法登记成立的

教育后勤相关社会组织中，与本专业委员会对应的组织，一

般情况下负责人应作为委员人选进行推荐。 

——高等学校：经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、

学校餐饮服务实体，一般情况下，如餐饮部门非学校二级单

位，其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应作为委员人选进

行推荐；如餐饮部门为学校二级单位，餐饮部门主要负责人

应作为委员人选进行推荐。 

——企业委员：依法进行工商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

从事教育餐饮服务五年以上、五年内无不良记录，具有一定

经营规模和良好经营资质，一般情况下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

要负责人可作为委员人选进行推荐。 

——个人委员：经所在单位批准的政府主管部门人员，

热心学校餐饮管理工作、在学校餐饮管理领域有突出成绩和

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、学者、机构负责人等专业人士。 

二、常务委员候选人的推荐 

1.常务委员候选人应在推荐的委员人选中产生。 

2.常务委员候选人所在单位在餐饮管理与服务领域具

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。 

3.常务委员候选人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地方教育后勤社

团组织工作，对当地教育后勤相应领域工作的开展发挥积极

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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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（高校、学校）后勤协会

（研究会）与本专委会相对应领域的分支机构主任或秘书长

原则上应被推荐为常务委员候选人。 

三、委员和常务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 

本次换届原则上按照 550 名委员进行推荐，常务委员按

照 182 名候选人进行推荐。 

社会团体：每个省级伙专会，原则上可推荐 1 名委员。

与本专委会性质相关联的社会团体，原则上可推荐 1名委员。 

高等学校：以省级行政区域内普通高校数量和类型，按

照一定比例确定委员和常务委员候选人分配名额。 

企业委员与个人委员分配名额，由本专委会秘书处统筹

考虑。 

来自同一会员单位（法人）的委员人选（除个人委员外），

原则上每个单位限 1 人。具体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。 

四、推荐办法和程序 

1.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依法登记成立的教育后勤相关

社会组织的，由省级教育后勤协会（研究会）组织推荐；尚

未成立省级教育后勤相关社会组织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

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推荐。企业委员人选，主要由本专

委会秘书处推荐，各地也可向本专委员会秘书处推荐，但不

占分配名额，最终人选由本专委会秘书处统筹确定。个人委

员人选，由本人向本专委会申请，由秘书处按程序推荐。 

2.请各地方认真协商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充分考虑学校的类型和代表性，根

据分配名额推荐本专委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候

选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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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伙食管理专业委员会 
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候选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

序号 省份 委员人选总名额 常务委员候选人 

1 北京市 40 13 

2 天津市 10 3 

3 河北省 14 5 

4 山西省 10 3 

5 内蒙古自治区 6 2 

6 辽宁省 15 5 

7 吉林省 10 3 

8 黑龙江省 12 4 

9 上海市 20 7 

10 江苏省 32 11 

11 浙江省 14 5 

12 安徽省 15 5 

13 福建省 11 4 

14 江西省 13 4 

15 山东省 19 6 

16 河南省 20 7 

17 湖北省 20 7 

18 湖南省 19 6 

19 广东省 24 8 

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 3 

21 海南省 4 1 

22 重庆市 9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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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四川省 21 7 

24 贵州省 9 3 

25 云南省 10 3 

26 西藏自治区 2 1 

27 陕西省 17 6 

28 甘肃省 6 2 

29 青海省 2 1 

30 宁夏回族自治区 3 1 

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 3 

合计 426 142 

注： 

1.委员和常务委员候选人名额分配是依据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学校的数量、类别等情况确定； 

2.设省级伙专会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不占用上表分配名额，

单列 1个推荐名额； 

3.换届工作组对最终的人选名额进行适当的平衡调整。 

  



7 

附件 2： 

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伙食管理专业委员会 
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人选推荐表 

委员单位    

姓  名  性别  民族  

一寸 

免冠 

照片 

出生年月  
政治

面貌 
 籍贯  

工作单位及

职务 
 

通讯地址  
是否为常务委员 

候选人 
是□  否□ 

办公电话  传真电话  

电子邮箱  手  机  

工 

作 

简 

历 

 

审 

查 

意 

见 

所在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 

省级协会（研究会）意见 

 

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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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伙食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、常务委员候选人推荐汇总表 

推荐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

序

号 
姓 名 

是否为常务

委员候选人 
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手 机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4        

5        

6        

7        

8        

9        

 注：推荐的常务委员候选人请在“是否为常务委员候选人”栏标注“是”或“否” 


